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  
 

关于转发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

科技成果转化法》若干规定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国务院《关于印发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

转化法〉若干规定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1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月 15 日 

 


















